
 

 

服務使用完畢並 

屆臨主動追蹤期限 

結束主動追蹤服務 

銜接輔具諮詢服務 

確認新服務需求 

以電訪方式主動 

追蹤服務使用情形 

確認服務 
使用與需求 

無需求或新需求非 

中心服務項目需轉介 

主動追蹤服務對象及主動追蹤期限： 

1. 輔具評估：開立評估報告書後二

個月以上未達三個月。 

2. 輔具借用： 

(1) 輔具借用後二個月以上未

達三個月。 

(2) 輔具借用逾期。 

3. 輔具維修：服務結束三個月內。 

4. 輔具媒合：服務結束三個月內。 

透過電訪進行主動追蹤，若輔具評

估、輔具維修、輔具媒合電訪三次聯

繫未果，以結案處理；輔具借用電訪

三次聯繫未果，則以函件方式進行主

動追蹤。 

1. 輔具服務諮詢總表 

2. 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

建檔 

1. 各項服務清冊 

2. 滿意度問卷 

3. 輔具服務追蹤暨生活品質

調查表 

1. 金門縣輔具資源中心服務

申請表 

2. 各項服務清冊 

1. 輔具服務諮詢總表 

2. 金門縣輔具資源中心服務

申請暨轉介單 

3. 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

合平台建檔 

金門縣政府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金門縣輔具資源中心 
 

主動追蹤標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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